水平衡测试服务项目需求
为严格落实江苏省水利厅《江苏省水平衡测试管理办法》（苏水规〔2020〕5号）及南京市江宁区水务局相关文件要求，确保本单位在2026年7月30日前完成水平衡测试报告编制并通过江宁区水务局审查备案，现明确水平衡测试服务项目需求如下：
1、总体服务要求：为本单位开展符合《江苏省水平衡测试管理办法》及国家相关标准的水平衡测试工作，完成测试报告/报告表编制、报审配合等全流程服务，确保测试成果通过当地节水管理机构审核备案。
2、本项目水平衡测试工作须严格遵循以下现行国家、行业及地方标准规范：
（1）《江苏省水平衡测试管理办法》（苏水规〔2020〕5 号）
（2）《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（GB 24789-2009）
（3）《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》（GB/T 12452-2008）
（4）《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》（GB/T 7119-2018）
（5）国家、江苏省及南京市江宁区现行其他相关节水管理、水平衡测试技术规定
[bookmark: _GoBack]3、项目实施周期：完成现场测试、报告编制及报审工作，接到审核修改意见后，修改并再次报送，2026年7月30日前通过审核备案。
4、供应商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；须具备水平衡测试相关专业技术服务资质或能力，拥有熟悉江苏省及江宁区水平衡测试管理要求、审核流程的专业团队。

